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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 山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

文件黄 山 市 地 方 金 融 监 督 管 理 局

中 国 银 保 监 会 黄 山 监 管 分 局

中国人民银行黄山市中心支行

黄自然资〔2023〕48 号

黄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黄山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
中国银保监会黄山监管分局中国人民银行黄山市中心支行

关于规范开展不动产“带押过户”
便民利企服务的通知

各区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地方金融监管局，黄山银保监分局各

区县监管组、中国人民银行各区县支行，各银行业金融机构：

按照《民法典》关于保障抵押不动产依法转让的规定，市暨

各区县已陆续开展不动产“带押过户”登记业务，取得了积极成

效。为进一步规范不动产“带押过户”，提升便利化服务水平，

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，助力经济社会发展，根据《自然资源部 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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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协同做好不动产“带押过户”便

民利企服务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29 号），现就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通知所称“带押过户”是指：依据《民法典》第四百零六

条“抵押期间，抵押人可以转让抵押财产。当事人另有约定的，

按照其约定”的规定，在申请办理已抵押不动产转移登记时，无

需提前归还旧贷款、注销抵押登记，即可完成过户、再次抵押和

发放新贷款等手续，实现不动产登记和抵押贷款的有效衔接。

“带押过户”主要适用于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在未结清的按

揭贷款，按揭贷款当前无逾期，且该不动产当前仅存一次有效抵

押。不动产登记簿已记载禁止或限制转让抵押不动产的约定，或

者《民法典》实施前已经办理抵押登记的，应当由当事人协商一

致再行办理。

“带押过户”业务由同一银行业金融机构率先实现，并逐步

向跨银行业金融机构拓展；从住宅类不动产率先实现，逐步向工

业、商业等类型不动产拓展，最终实现地域范围、金融机构和不

动产类型全覆盖，常态化开展“带押过户”服务。

二、参考流程

（一）签订购房合同。买卖双方达成交易意向并签订房屋买

卖合同，约定同意进行“带押过户”。

（二）贷款审批。买方向贷款银行申请购房贷款，银行业金

融机构结合“带押过户”相关约定，依据法律法规、政策规定完

成贷款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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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办理不动产登记。买卖双方及贷款银行持“带押过户”

三方协议以及相关申请材料共同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二

手房“带押过户”登记事项（存量房转移登记、新设抵押权首次

登记、原抵押权注销登记）。

（四）资金划转。结清卖方贷款，剩余款项划转至卖方指定

账户。

上述流程可结合实际优化完善。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依法

合规、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，不断优化“带押过户”信贷流程，

进一步理顺贷款审批机制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部门（单位）要高度重视，充分认

识不动产“带押过户”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中的重要意义，将

做好“带押过户”作为当前加快推动经济运行稳步回升、优化营

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之一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压实工作责任，健全工

作机制，切实防范风险，确保“带押过户”服务模式积极稳妥高

效推进。

（二）强化部门协作。各部门（单位）要加强业务协同，推

进登记金融系统融合，优化工作流程，实时共享信息，精简办事

材料，努力实现登记、贷款、放款、还款无缝衔接，提供高效便

捷的不动产登记和金融信贷服务。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围绕“带押

过户”贷款业务新特点，建立健全对应的服务制度，加快贷款业

务流程改造，制定操作规程或业务指南，完善风险管控机制，确

保资金安全高效。不动产登记机构要不断优化流程，合并办理转

移登记、新设抵押权首次登记，逐步实现转移登记、新设抵押权



- 4 -

首次登记、原抵押权注销登记合并办理，大力推进“带押过户”

网上办、高效办。

（三）加强推广总结。各部门（单位）要积极做好“带押过

户”的政策解读和宣传工作，凝聚各方共识，营造良好氛围，鼓

励企业群众积极选择“带押过户”服务。在开展二手房“带押过

户”服务过程中，要及时总结做法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，

推进“带押过户”登记服务新模式常态化全覆盖开展。

附件：不动产“带押过户”三方协议书（参考模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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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不动产“带押过户”三方协议书

甲方（卖方）： 身份证号码：

乙方（买方）： 身份证号码：

丙方（抵押权人）：

甲方已将坐落于

的 房 产 ( 不 动 产 产 权 证

号: )抵押给丙方，抵押金额为人民币 万元（不

动产登记证明号： ）。

现甲方将上述房产转让给乙方，经三方协商一致，丙方同意在不注销

上述抵押权的情况下，先由甲方将上述房地产转让给乙方，待转移登记并

核发新的产权证后，由乙方向银行申请购房贷款，优先支付到丙方指定账

号，用于代偿还甲方在丙方的贷款，当甲方贷款结清后，余款划转甲方收

款账户，再由丙方申请办理上述房产的抵押注销登记，由此产生的一切法

律后果与纠纷由三方自行承担。

甲方签字： 乙方签字： 丙方盖章：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
